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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XIANDAIJINBAO

■基金一览

金牛基金经理亲挂帅
诺安恒鑫混合基金即将发行

经历了春节之后A股市场超预期

的上涨行情，基金行业迎来了新基金的

发行春天。据悉，诺安基金也即将发行一

只混合基金——诺安恒鑫混合基金，其

将重点关注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力求

帮助投资者择机博取更多投资回报。

据了解，该基金将由诺安明星基金经
理韩冬燕女士亲自挂帅。韩冬燕女士拥有
15年的证券投资经验，曾任职于华夏基金
从事基金清算、行业研究等工作。2010年1
月加入诺安基金，从事行业研究工作，现任
公司总裁助理兼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正
是鉴于个人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其所管
理的诺安中小盘精选、诺安先进制造基金
业绩均表现优良。

“好闺蜜”偷偷转账4000元
前阵子，李女士来到古塘派出所报警，称支付宝

余额被人转走4000多元。
当天上午，她出门时听到熟悉的闹钟铃声，循着

声音找去，在3楼阁楼的垃圾堆里找到了手机，还发现
支付宝账户被转走4000元。在闺蜜赵某的建议下，两
人一同前往派出所。

办案民警沈云警官了解前因后果后，把怀疑的目
光锁定在赵某身上。“为了排除嫌疑，我们需要看一下
你的手机。”面对民警的要求，赵某爽快地答应了。

赵某的支付宝是当天刚刚创立的，账户中没有一
点钱，显然有蹊跷。沈警官通过查询发现，李女士的
4000元钱的确转到赵某曾经实名登记的账号上。

得知真相后，李女士崩溃地哭了。原本是好心接
纳无人照顾的闺蜜，没想到才一起生活了几天，闺蜜
竟卷走了自己的钱财。

而善良的李女士刚开始还想着原谅赵某，但赵某
的态度却再次伤到了李女士。

赵某觉得就拿了这么点钱，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她平日花销多，没有工作，丈夫收入不高，当天晚上，
看着只有100多元的账户，她动起了歪心思。

因为关系好，赵某早就把李女士的各种密码记了
下来。趁着闺蜜熟睡，赵某转账后删除所有记录，并将
手机关机扔到阁楼垃圾堆里。然而第二天响起的闹铃
声让她前功尽弃。

自信不会被发现的赵某为了证明“清白”，便陪着
李女士到派出所报案。没想到，这“天衣无缝”的计划
一眼就被警方识破。

“枕边人”向自己伸出黑手
刘女士也有类似遭遇。她万万没有想到，陪伴自

己两年的男友王某，竟然向她伸出盗窃的黑手。
“您已成功申请1万元贷款……”那天，当看到短

信时，刘女士有些摸不着头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使
用这个贷款APP了，为什么会收到贷款成功的信息？

为此，刘女士询问王某，但他一口否认了。刘女士
马上联系客服，得知可以在钱到账后取消，刘女士松
了一口气。

然而几天过去了，1万元却迟迟没有“到账”。前往
银行进行查询，原来1万元早就打到了刘女士的银行
账户上，但到账10分钟后，这笔钱就通过刘女士的微
信被转走了。而她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微信上也没有
任何转账记录。

在男友的陪同下，刘女士到派出所报案。经查询，
民警确认，那1万元转到男友王某的账户中，在证据面
前，王某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所为。

他交代，刘女士的手机、微信、银行卡的密码，他
都知道。事发时，手头比较紧的王某趁女友睡觉时，申
请贷款，接着将1万元转到自己的微信账号上，并删除
转账记录。

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提醒，在输入
手机解锁密码、支付密码时，尽量确保身边没有人或
者用手挡住，以保证密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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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因“夫债”闹不和 一对因“妇债”同为被告

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有义务“善后”？

4000元被转走、莫名背负1万贷款

“枕边人”伸出的盗窃黑手
提醒：关系再好，也要保护密码

见闺蜜经济困难，又无人照顾，她主动将闺蜜接来
与自己同住；与男友同居两年多，虽然还未领证结婚，
但自己的手机、微信、银行卡的密码，男友都知道。没想
到的是，一个被转走4000元，另一个被男友瞒着贷款1
万元，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两名女子都心痛万分。

昨天，记者从慈溪古塘派出所了解到这两起案
例，都说明了“共享”手机、支付宝、银行卡密码会带来
不少祸端。

□通讯员 冯罗鑫 张超超 叶吟泠 记者 朱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夫妻财产内容发生极大的

变化，夫妻债务问题愈加复

杂。其中，夫妻中的一方以个

人名义借款或非法举债等情

况并不鲜见。什么样的借款情

形算夫妻共同债务？如何避免

离婚后“被负债”？出借人怎么

做才能维护自己债权？近日，

慈溪法院通报了两起民事纠

纷，其中都牵扯到夫妻婚内债

务问题。

□通讯员 路余 胡慧 胡寅
记者 吴震宁

10年夫妻因“夫债”闹不和
这是一对婚龄近10年的夫妻，来慈溪

法院起诉的是妻子小筠（化名）。她和丈夫阿
冲（化名）经人介绍相识，于2009年登记结
婚，次年，儿子降生。在小筠看来，婚后初期，
两人感情尚可。可慢慢的，小筠觉得丈夫不
务正业又欠顾家小，特别是儿子的日常开
销，几乎一直都靠她一人的收入在维持。两
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后来，小筠发现丈夫竟瞒着自己向她娘
家及亲属借钱，更让她生气的是，2018年 8
月，两人大吵一架后，小筠回娘家。直到中

秋，小筠才带着儿子回来。谁知两人不仅没
能和好，还使矛盾升级。

下定决心与丈夫彻底分道扬镳的小筠，
随即向法院起诉。她的诉请内容大致如下：
和丈夫离婚；儿子由自己抚养，丈夫承担每
月800元抚养费直到孩子成年；夫妻共同债
务依法分割。

2019年初，案子最终调解结案，双方签
下一纸协议。除了孩子的抚养、探视等问题，
协议明确了两人无共同财产及债务，各自名
下的债权债务各自理直。

20年夫妻因“妇债”同被告
老孙（化名）和妻子小范（化名）1994年

登记结婚，2014年登记离婚。离婚当天，两
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两人婚后无共同债权债
务，婚后各自名下的债权债务各自处理。

谁知2017年10月，老孙收到起诉状，得
知因为前妻在2013年借的一笔4万元钱，自
己跟前妻一并被列为被告。原来，2013年 7
月，范女士找人借了4万元现金，并出具一
份未约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期限的借条，可范
女士一直没有还钱。

近期庭审时，原告和老孙均到庭参加诉
讼，只有小范未现身。案件经审理，法院认定
原告与被告小范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
且款项已交付，依法生效。原告想让老孙和
小范一起还钱，可老孙不认这笔账，如何区
分该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成

为处理该案的焦点。
很明显，这笔债务形成于两被告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据了解，2013年宁波市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4685元，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3915元，本案讼争标
的为4万元。法院认为，以日常生活经验法
则判断，这笔债务超出被告小范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被告老孙也未在该借
条中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也没有在事后对
这笔债务追认，且两人在2014年签离婚协
议时已约定各自债务各自偿还。在原告无充
足证据证明这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情形下，综上，没有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最终，法院判决该债务清偿责任由小
范一人承担。

去年 1 月 16 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对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提到，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夫妻共
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双
方共同同意。

“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会
充分结合案件的事实，综合考虑相关法律规

定，全面审查分析认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还
是夫妻共同债务。”法官提醒，在借钱给别
人，特别是大额借贷时，要尽可能要求夫妻
共同签字，以避免事后因为无法举证债务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损失。对于夫妻来
说，这一规定有利于保障夫妻双方的知情
权，尽可能地避免了夫妻一方在不知情的状
态下“被负债”。

值得一提的是，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的债务，仅由负债一方个人偿还，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以案说法

婚内举债要注意，别让纠纷伤情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